
渭滨区 2021 年度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总结

按照市局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“1+8”工作机制

要求和我局印发的《关于做好 2021 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

通知》（宝渭财发〔2021〕6 号）精神，近期，我局全面完

成了 2021 年度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工作任务。现将有关情况

总结如下：

一、提前部署做好基础工作。

为全面贯彻落实预算绩效管理，规范我区财政资金使用

行为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扎实做好 2021 年财政项目

事后绩效评价工作，2021 年 9 月我局印发了《关于进一步做

好 2021 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宝渭财发〔2021〕

29 号），在对 2021 年度乡村振兴衔接资金 13 个项目全部纳

入财政重点绩效评价范围的基础上，经局主要支出股所推荐，

按照每个股所至少 2 个项目的原则，最终确定了区市场局食

品抽检等 12 个财政重点绩效评价项目，提前通知预算单位

做好项目实施和资金管理，按时完成单位项目绩效自评工作，

为后续财政实施事后绩效评价做好铺垫。在年度预算中，我

局设立了 100 万元预算绩效评价专项资金，专项保障预算绩

效管理工作的实施。

二、公开选取第三方机构充实工作力量。

为规范第三方机构参与我区预算评审和绩效评价工作，

提高评审评价的科学性、公正性和可信度，2021 年 12 月，

我局制订《渭滨区财政局委托第三方机构参与预算评审和绩

效管理工作实施细则》。同时，我中心积极借鉴市局宝贵做



法，通过市级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平台，采取竞争性磋商方式

公开采购选定了 8 家第三方机构，签订了框架协议，以便于

委托专业机构参与我区预算评审和绩效管理。在费用结算方

面探索出“分类计费、超额累退、系数调控、总额限定”的

计费办法，既约了行政成本，也调动了第三方机构工作热情，

借力形成了较为专业、客观的评审结论。

三、合力完成绩效评价工作。

2021 年底，我局评审中心牵头，局农财所配合，委托第

三方机构率先完成了 2021 年度乡村振兴衔接资金项目绩效

评价工作。今年 3 月初开始，与 8 家第三方机构分别签订了

服务合同，确定了每家机构的评价任务。期间，局分管领导、

评审中心、主管局和相应的第三方机构人员与项目单位通常

依次采取座谈交流、查阅资料、查验现场、问卷调查等方式

实地进场开展绩效评价工作，事后完成了绩效评价报告的起

草和审定工作。

截止目前，我区共完成评价项目 25 个，其中乡村振兴

衔接资金项目 13 个，其他项目 12 个（其中两个评价报告正

在审定），涉及资金 4218 万元，占区本级财力安排项目总

数的 4.67%，占区本级财力安排项目总额的 10.39%。

四、存在问题

1.县区项目体量普遍偏小，个数较多，但我区评审中心

自身的工作力量非常欠缺，要想进一步扩大评价范围和评价

规模，委托第三机构实施绩效评价成本较高。

2.疫情的不确定性对绩效评价工作影响较大，一些外地

机构受疫情防控政策影响无法按期开展评价工作。



3.对上一年项目跨年度实施的绩效评价结果无法及时

在下年度预算编制过程中应用。

4.整个预算绩效管理的信息化手段不高，财政云系统中

的预算绩效模块至今未能推广使用。

五、下一步工作措施及建议

1.我区将探索拓宽绩效人才储备，从人员招录、专家库

组建等渠道多方网罗更多专业人才参与到预算绩效管理工

作中。

2.加强与第三方机构的沟通和管理，对确实因为疫情无

法到场开展工作的，要及时调整工作任务。

3.今年开始尝试年内提前对已完结项目开展事后绩效

评价，提升评价结果在预算管理中的利用率。

4.建议省市择机组织开展一轮预算绩效模块的实务操

作培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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